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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mar10">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1、增加股东大

会特别决议事项。上市公司在1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或者

担保金额超过公司“资产总额”30%的，应当由股东大会作

出决议，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

过(重点)。 2、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。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

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，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

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

。独立董事除了应履行董事的一般职责外，主要职责在于对

控股股东、上市公司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以及其与公司

进行的关联交易等进行监督。 3、上市公司设立董事会秘书

，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、文件保管、公司

股权管理、办理信息披露等事务。 4.增设关联关系董事的表

决权排除制度。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

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，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，也不得

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。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“无关

联关系”董事出席即可举行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“无

关联关系”董事过半数通过。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

人数不足3人的，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(重

点)。 举例：甲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为6名，其中王某是A企

业派出的，如果甲与A企业进行关联交易，此时王某应该排

除在行使表决的董事之外，无关联关系的董事为5名，根据规

定，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，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



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，这里需要无关联关系董事3人以

上出席才可以召开，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。如果

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董事不足3人的，应该将该事项提交股东

大会进行审议。 【解释】注意第l、4条在综合题中的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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